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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探究受虐妇女反杀案出罪事由的过程中，部分学者借助正当防卫和受虐妇女综合症的观点进行论证。

但其引用的理论学说都不符合我国刑法基本通说，不仅不能令人信服，也缺乏必要的实施基础。从期待

可能性的角度论证受虐妇女反杀的出罪事由，将会为受虐妇女提供新的出罪空间。受虐妇女在长期遭受

持续的暴力循环下，没有有效的救济途径，很难要求其具有期待可能性，应当以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

宣告受虐妇女的反杀行为无罪，我国刑法中虽未规定期待可能性，但在司法实践中也逐渐受其影响，因

此以期待可能性作为受虐妇女反杀案的出罪事由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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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the causes of the crime of the battered woman anti-murder case, some 
scholars use the views of justifiable defense and battered woman syndrome to demonstrate. 
However, none of the theories it cites conforms to the basic theory of Chinese criminal law, which 
is not only unconvincing, but also lacks the necessary implementation basis. It will provide a new 
space for abused women to commit crime to demonstrate the cause of crime against murd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pectation possibility. Under the continuous cycle of violence suffered by bat-
tered women for a long time, there is no effective relief way, it is difficult to require the pos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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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pectation, should be used to prevent the responsibility of exceed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declare the anti-killing behavior of battered women not guilty; although there is no expectation 
possibility in the criminal law of our country, it is gradually affected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Therefore, it is feasible to take the possibility of expectation as the cause of the crime of the bat-
tered women’s anti-murder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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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情引入及现实困境 

1.1. 案情引入 

姚荣香和方某结婚多年，而且有多个子女。自结婚以来，方某经常不问来由地对姚荣香使用暴力，

对其进行殴打，严重时甚至使用木制、铁制棍棒等器具，有几次甚至动用菜刀等利器，多亏邻居、朋友

的及时出现，使得姚荣香逃过一劫。2013 年下半年，方某在婚内与异性产生不正当关系后，更视姚荣香

为眼中钉。姚荣香稍有不慎即被殴打。2014 年 8 月 16 号中午，方某再次因为一点小事对姚荣香进行了

殴打。次日时分，姚荣香在万分绝望中谋生了杀夫的想法，此时的方某正在熟睡中，忍无可忍的姚荣芳

被愤怒占据了内心，拿起屋内的钢管便向方某头上砸去，在数次砸击后，又冲进厨房拿来菜刀，对其颈

部连砍数刀，方某当场死亡。案发后，姚荣香并未逃跑，而是选择主动报警，等待警方的到来。最终，

方某因失血过多导致死亡。 

1.2. 现实困境 

在对于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的救济途径上，一直没有切实可行的措施。许多组织机构都具有相应的

救助职责，但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效果却不甚理想，例如，社区街道、各级妇女联合会、基层派出所

等。往往多个机关的工作人员都会不同程度地以家庭纠纷为由相互之间互相推诿，甚至部分组织机构根

本不予理会。在如此般的现实情况之下，受虐待妇女的救济问题显得尤为迫切，对于得不到救济的受虐

待妇女能否选择司法途径呢？显然也是不可行的，虐待罪在我国刑法规定中属于亲告罪，受虐妇女一般

处于一种严重的暴力威胁的环境之中，受虐妇女的证据意识也较为淡薄，很难有机会提起司法诉讼，迫

于家庭环境和子女抚养等压力，又很难提起离婚诉讼，而且一旦寻求司法途径，往往极易激惹被害人，

换来更加严重的家庭暴力。在无法得到有效救济的情况下，受虐妇女被迫继续在家庭暴力中生存，从而

很有可能遭受更为严重的人身伤害乃至死亡或者引发“以暴制暴”的犯罪行为。 
在对于类似姚荣香这一类受虐妇女反杀案的处理过程中，往往会引起较大的舆论反响，通过对相关

的受暴妇女在长期遭受丈夫家庭暴力的情况下进行了反抗的案例进行研究，发现总体在量刑上是呈轻缓

化的趋势，特别是随着处理反家暴犯罪案件方面立法与司法的不断完善。在 2015 年《关于依法办理家庭

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出台后，与以往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期相比，家暴受害妇女犯罪案件在审理时

体现出了量刑轻缓化的趋势[1]。但是，对于受虐妇女反杀的情况一味地借助于轻缓化量刑的处理，难以

修复公众对于法律的信任，就普通群众的朴素法感情而言，“受虐妇女”才是所谓的受害者，不应该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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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刑事责任。这样的处理结果对于刑法学家来说也是难以接受的。 

2. 正当防卫观点的认识与反驳 

2.1. 受虐妇女正当防卫观点中不法侵害时间的争议 

我国刑法第 20 条规定的正当防卫行为的成立，有五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第一，存在现实的不法侵

害；第二，不法侵害必须正在进行；第三，必须具有防卫意识；第四，必须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进行防

卫；第五，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被害人的施暴行为是否正在进行，特别是施暴行为的

开始时间，目前来说是实践和理论中被告人“受虐杀夫”行为能否认定为防卫过当或者正当防卫的最大

争点[2]。部分支持正当防卫的学者认为为了满足“不法侵害正在发生”的客观要件，应当对正当防卫的

时间要件进行缓和性解释，认为施暴人长达数年的施暴行为应当作为一个持续的整体状态。该部分学者

认为，刑法所规定的正当防卫的情形一般为单次性的不法侵害行为，不具有连续性、长期性的一个特点，

因此对于不法侵害发生的时间认定较为严格，但是家庭暴力中的不法侵害往往具有连续性、长期性的特

点，受虐妇女在长期的受虐行为中，经常性的遭遇到紧迫性的不法侵害，因此，不能将整个施虐的不法

行为拆分为单独的一次次侵害行为，应以一个整体性的视角去看待整个过程，将其视为一个持续的行为。 

2.2. 正当防卫观点的反驳 

在上文的案例中，姚荣芳在其丈夫熟睡过程中将其杀害，如果将施虐者的全部生活状态(包括熟睡)
当作“一个完整的行为过程”，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施虐者的施虐行为虽然具有不定期性和随意性，

但是不意味着其可以长时间持续性施虐。然而，“一个完整的行为过程”的表述其实包括了存在明显(乃
至较长时间)间断以及施虐者处于不能抵抗状态的情形。而且，受虐妇女不仅是在施虐者没有实施不法侵

害时，而且是在施虐者处于不能抵抗状态的情形下实施杀害行为的，无论如何都难以认定此时施虐者的

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对事实的规范评价不能脱离案件事实，否则便会形成事实认定的恣意性，从而有损

刑法的安定性。 
笔者的看法是，如果说睡梦中受虐妇女实施的防卫行为都认为是适时的话，那么在家暴期间是否存

在防卫不适时的情况？这会造成受虐妇女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实施正当防卫，显然是不合理的。其次，家

庭暴力虽然具有长期性，但是也不能忽视其暴力程度，如果说家庭暴力虽然具有长期性，但是施虐者的

过错是否达受虐妇女只能将其杀死的程度，是未必的。比如在部分家庭中，也会存在互殴的情形。总体

来说，关键的点在于，赞同以正当防卫来作为受虐妇女案的出罪事由的话，会造成正当防卫时间性要求

的丧失，会对正当防卫这个规定本身造成冲击，这是让人难以接受的。 

3. 对“受虐妇女综合症”观点的认识与反驳 

3.1. “受虐妇女综合症”出罪事由观点的认识 

在对于受虐妇女反杀案件的出罪事由的探讨中，部分学者坚持引用西方“受虐妇女综合症”的观点

为受虐妇女出罪。“受虐妇女综合症”源自于上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在西方兴起的女权主义法律改

革运动。其最初是一种社会心理学理论，通常是指妇女因受到丈夫或情人在身体、性以及情感方面的虐

待而导致的一种病理和心理状态。在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受虐妇女综合”在美国成为一个法律概念，

且被用来指长期遭受丈夫或男友虐待的女性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殊的行为模式[3]。受虐妇女综合症的理

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暴力循环论，一个是习得无助论。暴力循环论是指受虐妇女在家暴的过程中

往往会经历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受虐妇女从第一阶段的轻微家暴时的心存侥幸，到第二阶段时

的严重暴力的绝望无助，再回归到第三阶段的平静期。受虐妇女再一次次经历暴力循环的过程中，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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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意识到自己在下一个循环中的处境，在没有救助的情况下，经常性的选择采用极端的“以暴制暴”

的私力救济方式。关于习得无助论就解释了为什么受虐妇女不选择离开或者逃跑的方式去规避施虐者的

侵害[4]。支持“受虐妇女综合症”的学者认为，我国正当防卫制度的初衷是为了鼓励弱势一方能够有勇

气去保护自己的人身权益，如果忽略“受虐妇女综合症”的存在，一味坚持受虐妇女处于生命危险之下

时才能行使正当防卫的话，对于处于弱势的受虐妇女而言，是极为不公平的。 

3.2. “受虐妇女综合症”出罪事由的反驳 

虽然美国、加拿大等国在对受虐妇女杀夫的案件中，将“受虐妇女综合症”作为正当防卫的证据形

式并采用，但是对于“受虐妇女综合症”的认定方式一般都以专家证言的形式出现，这对于认定标准和

认定技术都存在极大的难度，也极容易产生司法漏洞[5]。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刑事审判中，关于“受虐妇

女综合症”的专家证言多引用于沃尔克[6]的研究成果。随着受虐妇女综合症得到广泛认可，这一术语成

为某种简略的描述性语言，指涉及暴力关系动态的科学和临床诊断[7]。沃尔克的研究成果距今已经过了

几十年，在这期间，家庭暴力的概念和理解在不断的深化发展，对于精神方面的鉴定研究也在不断更新，

如果将复杂的精神问题都简单的总结为“受虐妇女综合症”的话，未免有点过于牵强。虽然受虐妇女综

合症都是个类，在此类目下提出专家证词，但这一术语已不再能够充分准确地体现已有知识范围的特点。

[8]因此仅仅依靠“受虐妇女综合症”来出罪，很难在现有的法律基础上得到支持。 

4. 期待可能性的出罪事由 

期待可能性理论源于大陆法系的“规范责任论”，在过往的责任能力、故意和过失之外，还提出了

一个可责性要素——期待可能性。认为行为单符合构成要件、具有违法性，还不具备当然的可责性。只

有违背了相对于社会一般公众而言的“期待可能性”而违法，才具有法律的可责性。德国弗兰克的《论

责任概念的构造》中也提到故意和过失就是可谴责性的理论。将故意、过失等单纯的主观心理作用下造

成的犯罪称作是所谓的责任。判断责任时要将犯罪行为人的处境加以衡量[9]。因此，刑法在认定有罪时，

应当以其能够承担责任为基础，对于责任非难也应当以行为人在实际环境中具有期待可能性为前提。对

期待可能性的责任判断标准，笔者赞同通行的“平均标准说”。即以社会一般人在当时情况下能否遵从

法秩序为准。当然，在统筹考量平均标准的过程中，还应适度考虑行为人自身所处社会背景状况，进而

综合人之常情及其行为人自身处境来衡定行为人能否做出不去“犯罪”的意志抉择来[10]。根据我国刑法

的原则来讲，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遏制犯罪，而不是以严重的刑罚去惩罚那些不具备期待可能性的行为。

因此笔者赞同张明楷教授的观点对于非对峙型的受虐妇女反杀案，不能作为违法阻却事由处理，也不能

作为免责的紧急避险处理，只能认定为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亦即，在少数案件中，受虐妇女确实缺

乏期待可能性的，应当宣告无罪；在此外的案件中，受虐妇女并不完全缺乏期待可能性时，可以承认不

可避免的期待可能性的积极错误，因而没有责任，否认犯罪的成立[11]。笔者认为，在所讨论的受虐妇女

反杀的案件当中，假如认为受虐妇女客观上具有期待可能性，但是设想其所处的环境中，自身和子女的

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在出于自身局限的心理状态，导致其认为只有采取反杀的措施才能从根本上

解决所处的困境，因此，难以避免的陷入这种错误认识。总而言之，作为大陆法系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的“期待可能性”理论与我国现阶段的法治精神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因此，利用期待可能性为受虐妇

女反杀出罪具有深远的意义。 

5. 结语 

受虐妇女反杀案出罪事由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希望弥补家庭关系内部的一种实质上的不平等。即在

家庭关系中，作为人来说丈夫和妻子形式上是平等的，但是基于真实的力量对比，妻子处于一个弱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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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是一个实质上的不平等。而“出罪事由”的探索，是希望把作为妻子的妇女从天平的弱势一侧拉回

来。笔者个人认为受虐妇女的救济是需要跳出刑法来思考的问题。即如何更好保障受虐妇女权利的问题。

刑法的保护未必是有效的，比如很多情况下，施虐者在服完刑后，仍会找到受虐妇女进行报复。从这一

点来看，国外的一些经验是可以借鉴的，比如设置一些机构在受虐妇女遭受更大的侵害前将其解救出来，

或者帮助其隐匿行踪，让施虐者无法找到她等。刑法对于“受虐妇女反杀案出罪事由”的讨论或许并不

一定是非要找到一个最终的答案，而是给解决这类问题提供了一个方向，而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核心不在

“出罪”，而是在于尽量减少“受虐妇女反杀”这样的悲剧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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